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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壹、 代表報到、預備會議、分組審查議案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3月 22日（星期三）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龍春文  副主席：林子齊 

         

  代表：黃新德  郭岳霖  石明俊  馮文光  翁林瑞蘭            

        詹清忠  吳徐素美  劉喜湘  連金福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散會：下午 17時 

 

貳、 第一次會議：審議 111年度總決算案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3月 23日(星期四)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龍春文  副主席：林子齊 

        代表：吳徐素美  翁林瑞蘭  石明俊  詹清忠 

              郭岳霖  黃新德  連金福  馮文光  劉喜湘 

  列席：鎮長：林建帄  鎮公所秘書：徐誌謙  民政課長：林盛炎   

        財政課長：李思賢 建設課長：江國勇 農業課長：王鼎全   

社會課長：曾鴛美 行政室主任：邱俊仁  

主計室主任：李翊如 人事室主任：孔令凱   

        環公所所長：沈志祥 公產所所長：劉慧芳  

        原民所所長：王升暉  帅兒園長：田珮筠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散會：下午 17時 

 

 

 

 

 



參、第二次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3月 24日（星期五）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龍春文  副主席：林子齊 

        代表：吳徐素美  石明俊  馮文光  郭岳霖  詹清忠 

              翁林瑞蘭  黃新德  劉喜湘  連金福   

   

  列席：鎮長：林建帄  秘書：徐誌謙  民政課長：林盛炎   

        財政課長：李思賢  建設課長：江國勇  農業課長：王鼎全    

        社會課長：曾鴛美  行政室主任：邱俊仁  主計室主任：李翊如   

        人事室主任：孔令凱  環公所長：沈志祥  公產所長：劉慧芳   

        原民所長：王升暉  帅兒園長：田珮筠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秘書報告出席代表已達開會法定人數 

  主席宣告會議開始 

一、 審議公所提議案：計 3案 (錄後) 

二、 審議代表提議案：計 9案（錄後） 

三、 審議代表臨時動議案：計 4案 (錄後) 

  散會：下午 17 時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次臨時會鎮公所提議案 

號次：1      類別：主計類     提案人：鳳林鎮公所 

案   由 提請審議本鎮 111年度總決算由。 

說   明 
本鎮 111 年度總決算依決算法及一百十一年度總決算編

製要點等規定彙編而成。 

辦   法 檢附本鎮 111年度總決算，提請審議。 

審查意見 照案三讀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次臨時會鎮公所提議案 

號次：2      類別：財政類     提案人：鳳林鎮公所 

案   由 為本鎮 111年度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預算法第 70條規定辦理。 

二、檢附本鎮 111年度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 

辦   法 如案由。 

審查意見 照案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次臨時會鎮公所提議案 

號次：3      類別：公共造產類    提案人：鳳林鎮公所 

案   由 
為本鎮「花蓮縣鳳林鎮臨時攤販集中場管理自治條例」

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依據花蓮縣政府 111年 12月 26日府觀商字第 111022837

號函修正第十二條。 

辦   法 
檢附花蓮縣鳳林鎮臨時攤販集中場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草

案總說明、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各一份，提請 審議。 

審查意見 照案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臨時攤販集中場管理自治條例修正總說明」 

依據花蓮縣政府 111年 12月 26日府觀商字第 111022837

號函修正第十二條之內容，茲說明如下： 

一、修正第十二條： 

    (一)、本自治條例修正案原前經貴會 111年 11月 9日

函知審議通過，本所並於 11月 11日函請花蓮縣

政府准予備查，然花蓮縣政府於 12月 26日函復

本所，因該自治條例系自 91年 3月 28日公布施

行，惟第十二條又明定自 112年 1 月 1 日施行，

建請本所釐清該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故暫未同

意備查。 

    (二)、擬於第十二條條文增加「部分修正條文」字樣俾

利施行日期更加明確。 

 

 

 

 

 

 

 



「花蓮縣鳳林鎮臨時攤販集中場管理自治條例」 

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正條例 現行條例 備註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部分

修正條文自中華

民國一百一十二

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

華民國一百一十

二年一月一日施

行。 

內容增加「部分修

正條文」字樣。 

 

 

 

 

 

 

 

 

 

 



花蓮縣鳳林鎮臨時攤販集中場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一、 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16屆第 7次定期大會審議通過。 

二、 花蓮縣政府 91.2.25府旅工字第 09100114310號函備查。 

三、 本所 91.3.28鳳鎮行字第 9100002733號公告施行。 

四、 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8次定期大會審議通過。 

五、 本所 111.11.11鳳鎮造產字第 1110014696號公告 112.1.1施行。 

第一條   鳳林鎮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輔導管理臨時攤販，維持

市區交通安全、市容觀瞻與公共秩序，特訂定本自治條

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之臨時攤販集中場係指忠孝街及中華路

經指定規劃之攤販區(如附位置圖)及其他臨時指定之攤

販區。 

第三條   依本自治條例所規劃臨時攤販集中場之管理，必要時由

本所邀集警政、衛生等相關單位配合管理。 

第四條   臨時攤販集中場之規劃標準如下： 

         夜市臨時攤販場：以忠孝街、中華路自北起中和路南至

民權路區段兩側擺設攤位，攤位大小以每 10公尺為原則。 

第五條   夜市臨時攤販場擺攤營業位置，設籍本鎮攤販業者有優

先選擇權，且應以攤位使用數繳交管理費(含使用費、電

費、清潔費)，其營業項目：含百貨、五金、玩具、衣飾、

飲食、蔬果等應劃分類別並配置營業區域，由本所與受

委託管理單位(人)協議訂之。 

第六條   臨時攤販集中場不得架設固定棚架營業，違者依法告發

並強制拆除，攤位使用人不得異議。 

第七條   夜市臨時攤販集中場之收費標準如下： 

         一、管理費(含使用費、清潔費)：每攤位依實際使用情

形收取新台幣 100至 200元。 

         二、電費：每盞燈收取新台幣 60元，並按實際使用燈數

計收。 



三、垃圾清運費：每公噸新台幣 2,700元。 

         四、受委託管理單位(人)收費標準如需調整，應報請本

所核定。 

第八條   本所得將夜市臨時攤販場委由受委託管理單位(人)收取

費用並負環境清潔及管理之責，營業時間為每週六 16時

至 24時，每次擺攤營業日後五日內至本所繳交管理費並

由財政課收繳鎮庫；其繳交費用由本所另行協議訂之。 

第九條   受委託管理單位(人)應具備下列要件情形之一： 

         一、自然人：中華民國國民頇年滿 18歲。 

         二、法人或政府立案民間團體。 

第十條   受委託管理單位(人)每年換約一次，在委託管理期限屆

滿前一個月得報請本所辦理續約。 

第十一條   受委託管理單位(人)應盡善良管理人責任，並督促臨

時攤販禁止販售或從事非法、違背公序良俗事項，經勸

導無效，得終止契約。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部分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

一日施行。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 次臨時會代表提議案 

 

                                                   龍春文 
案    號：1  類別：建設 1  提案人：郭岳霖   附署人：  
                                                   詹清忠 

案    由：建請鎮公所改善本鎮水車路 42 之 2 號宅旁水溝護欄(附

圖)，以利排水順暢由。 

說    明：此段排水溝水泥破損，建請鎮公所補強水泥並增設 L 型

護欄。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 次臨時會代表提議案 

                                                   龍春文 
案    號：2  類別：建設 2  提案人：詹清忠   附署人：  
                                                   連金福 

案    由：建請鎮公所將本鎮水源路與鳳凰路之間土地公廟前道路

重新舖設柏油，以利行車安全。 

說    明：該路段左側土地公廟前道路因年久失修，路面坑洞極

多、柏油氧化等問題，影響用路人行車安全。建請鎮公

所派員勘查並儘早改善。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 次臨時會代表提議案 

                                                   龍春文 
案    號：3  類別：建設 3  提案人：黃新德   附署人：  
                                                   詹清忠 

案    由：建請鎮公所轉請花蓮縣政府改善花 193 線 54.5 公里路面

及排水溝崩塌處，以利行車安全。 

說    明：如案由。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 次臨時會代表提議案 

                                                   詹清忠 
案    號：4  類別：建設 4  提案人：黃新德   附署人：  
                                                   吳徐素
美 

案    由：建請鎮公所於本鎮山興里山興路 13 號黃馨怡宅後設置

排水溝(長約 50 公尺)，以利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由。 

說    明：如案由。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 次臨時會代表提議案 

                                                   詹清忠 
案    號：5  類別：建設 5  提案人：黃新德   附署人：  
                                                   吳徐素
美 

案    由：建請鎮公所改善本鎮山興里中興路 43-1 號陳玫莉、趙

俊雄宅前排水溝(長約 100 公尺)，以利排水順暢由。 

說    明：如案由。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 次臨時會代表提議案 

                                                   詹清忠 
案    號：6  類別：建設 6 提案人：翁林瑞蘭  附署人：  
                                                   郭岳霖 

案    由：建請鎮公所將中正路上路燈的燈光色統一，以免造成民

眾視覺落差而影響民眾行的安全。 

說    明：此路段燈光都為白燈，是否將其餘黃燈一併統一為白燈。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 次臨時會代表提議案 

                                                   詹清忠 
案    號：7  類別：建設 7 提案人：翁林瑞蘭  附署人：  
                                                   郭岳霖 

案    由：建請鎮公所改善中正路二段(金元寶餐廳與湘園餐

廳)LED 路燈，以利民眾行的安全。 

說    明：此路段路燈原本為 LED 三管路燈，目前剩下一管造成

亮度不足，影響人車行的安全，建請公所儘速改善。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 次臨時會代表提議案 

                                                   龍春文 
案    號：8  類別：建設 8 提案人：吳徐素美  附署人：  
                                                   林子齊 

案    由：本鎮壽天宮前舊地政事務所之停車場，每逢下雨地面積

水排水不良，建請鎮公所改善，以利民眾停車方便由。 

說    明：如案由。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 次臨時會代表提議案 

                                                   龍春文 
案    號：9  類別：建設 9  提案人：吳徐素美 附署人：  
                                                   林子齊 

案    由：本鎮主要道路排水溝(中正路、中美路、光復路)及橫巷

之排水溝，建請公所引水進入，以維環境衛生由。 

說    明： 

1. 夏天將至，排水溝無水流通，易造成環境衛生問題及

病媒蚊孳生。 

2. 建請公所儘速改善中正路、中美路、中華路西側排水

溝。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 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案    號：1  類別：公產類 1  提案人：連金福  附議人：全體代
表 
                                                    

案    由：關於本鎮第一公墓取掘骨骸後未落實回填，造成民眾掃

墓時易跌落受傷，建請鎮公所儘速改進。 

說    明：如案由。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 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案    號：2  類別：公產 2  提案人：連金福  附議人：全體代表 
                                                    

案    由：關於本鎮第一公墓出入口多，建請鎮公所設置標示牌，

以利民眾交通便利由。 

說    明：如案由。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 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案    號：3  類別：公產 3  提案人：連金福  附議人：全體代表 
                                                    

案    由：關於本鎮第一公墓排水溝排水不良，易造成積水掩沒墓

基，建請鎮公所儘速改進。 

說    明：如案由。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 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案    號：4  類別：原民類  提案人：黃新德  附議人：全體代
表 
                                                    

案    由：本鎮原住民多功能活動中心水溝蓋遭竊嚴重，建請鎮公

所儘速改善，以維民眾行車安全由。 

說    明：如案由。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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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

期 

會

次 
上午 9 時～下午 17 時 

22 三  

1. 代表報到 

2. 預備會議 

3. 分組審查議案 

23 四 1 審議 111 年度總決算案 

24 五 2 

1、 審議 111 年度總決算案 

2、 審議鎮公所提議案 

3、 審議代表提議案 

4、 審議人民請願案 

5、 臨時動議案 

6、 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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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

期 

會

次 
上午 9 時～下午 17 時 

22 三  

1. 代表報到 

2. 預備會議 

3. 分組審查議案 

23 四 1 審議 111 年度總決算案 

24 五 2 

1、 審議 111 度總決算案 

2、 審議鎮公所提議案 

3、 審議代表提議案 

4、 臨時動議案 

5、 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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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類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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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類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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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暨公

園管理類 
     

公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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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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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類 
   1 1 

帅保類      

合計 3 9  4 16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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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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